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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雄 榮 民 總 醫 院 員 工 各 種 假 別 天 數 一 覽 表 

假      別 
天數 

公務人員 工級人員 聘用人員 契約人員 

事假 7 7 7 14 

家庭照顧假(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) 
7  7  7 7 

如 請 假 7 天 則 事 假 餘 0 天 
如 請 假 7 天 則 

事 假 餘 7 天 

病假(超過 3日之生理假) 28 28 14 30 

生理假(超過 3日併入病假計算) 
3 3 3 3 

如請假 4 天則病假餘 27 天 
如請假 4 天則 

病 假 餘 1 3 天 

如 請 假 4 天 則 

病 假 餘 2 9 天 

延長病假(含假日)(須上簽) 首日起 2年內合計 1年 
首日起 6 個月

內合計 30 日 
 

續請病假(含假日)(須上簽) 依簽案認定 首日起 2年內 1年 

婚      假 14 14 14 8 

產前(檢)假 8 8 8 5 

娩      假 42 42 42 
8星期 

(含假日) 

陪  產  假 5 5 5 5 

流     

產 

懷孕未滿 2個月    5 

懷孕 2個月以上，未滿 3個月    7 

懷孕滿 3個月以上，未滿 20

週 
   

4星期 

(含假日) 

懷孕滿 20週以上 42 42 42 
8星期 

(含假日) 

懷孕 12週以上，未滿 20週 21 21 21  

懷孕未滿 12週 14 14 14  

喪      

假 

曾祖父母 5 5 3 3 

父母、養父母、配偶 15 15 10 8 

繼父母 10 10 7 8 

配偶之父母、配偶之養父母 10 10 7 6 

祖父母、配偶之繼父母 5 6 3 6 

兄弟姐妹、配偶之祖父母 5 5 3 3 

子女 10 10 7 6 

休      

假 

6個月以上 1年未滿  3  3 

1年以上 2年未滿 7 7 7 7 

2年以上 3年未滿  10 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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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年以上 5年未滿 14 14 14 14 

5年以上 6年未滿  15   

5年以上 10年未滿    15 

滿 1年第 2年起 7  7 15 

滿 3年第 4年起 14  14  

滿 6年第 7年起 21 21 21  

滿 9年第 10年起 28 28 28  

10年以上每 1年加給 1日，加

至 30日止 
   如左累加 

滿 14年第 15年起 30 30 30  
 


